无锡韩国学校第2019- 10 号
食堂改善工程招标再公告
无锡韩国学校食堂改善工程招标具体再公告内容如下：
                        2019．12.13
                    无 锡 韩 国 学 校 长
1．提案投标事项
1 工程名称：食堂改善工程
2 工程地址：行创四路102号无锡韩国人学校
3 投标内容：食堂
4 工程期限：合同日起40日内 
 2. 投标资格
      公告当日无锡及附近地区(上海,苏州)或有营业地址的企业,有建筑工程相关的       工程营业许可执照及安全生产许可证的企业，有合法签订权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内企业法人或中国内外资企业的合法性机构, 经营范围需符合投标要求.
 3. 公告期限及投标资料提交的期限
   ① 日期期限：2019.12.13(周五)-2019.12.17（周二）16：00 (5天)
② 提案书提交期限: 2019.12.13(周五)09:00-2019.12.17(周二)16:00
③ 提案书接收处:无锡韩国学校 行政室(不接收邮件)
  ※提交时 提交者需提供身份证原件
4. 提案书包括内容
· 投标申请书 1份(附件1)
· 保证书 及 清廉履行保证书 各1份(附件2,3)
· 投标 审查 邀请书 (附件6)
· 提案说明书5份(自由样式, 产品样品及施工方案附件)
· 报价明细书 1份(无特定样式)
· 营业执照，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安全生产许可证
· 公司现况-公司沿革,所在地,代表者名,员工数,资本金,联系方式等.
· 3年间实绩及其他自认对审查有利的事项
· 注意事项
       1.投标前企业直接现场考察后制作提案书,如不实地考察的出现其他不利于
企业投标的自行负责. 
2.提交的提案书的内容没有得到本校的允许不得变更,合同签订时当作合同
   条件之一
3.必要时可向投标参加者要求增加提案或资料,提交的资料和提案书具有同
   等效力
4.为了确认提案的内容可能会要求其他增加资料或实地考察,提案企业应予
   给予配合
5.提交提案书不予退还,本提案相关的资料所需的费用由企业自行承担
5. 提案说明会(PT 及 提案说明书)
       - 日期:2019.12.18(周三)13:30(预计)
      - 场所:本校1楼 会议室
        ※日期及场所根据本校事况有可能变更
      - 对象:已投标参加登记及投标参加申请的企业(如果参加的投标企业多的情况下根据学校资料的审查电话通报)
      - 顺序:根据本校的规定执行
      - 说明会时间:20分钟左右(说明10分钟,提问答辩10分钟)
      - 提案说明内容以CD或USB形式提交(不予退还)
 6. 企业选定方法
   提案书提交后根据评价标准评价后通过商定决定最有利的人选
- 提案投标审查
  ⅰ.审查项目 及 给分标准: 附件7
      - 企业选定及合同签订
        ⅰ.审查结果分数最高的企业为优先协商企业
        ⅱ.优先协商企业协商决裂时,和下位企业进行协商
        ⅲ.最终选定的企业提交的提案书上的金额不是合同上的最终价格,根据协商  内容合同金额及设计部分可能有所变化
        ⅳ. 提案书审查 及 协商结果不予公开
        ⅴ. 协商完成,完成日起5日内签订合同
7.其他事项
- 提交资料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直接提交指定的场所（不接受邮件方式）
- 提交的资料一律不予退还，若提交资料中有虚假时取消投标资格。
- 此投标及相关的文句以韩文解释为主，参加者必须按照学校的解释。中标后合同书以中韩文形式制作各1份提交。
- 缔结的提案书可以根据现场情况及本校的现状等对设计变更及金额进行调整,关于本校提供的调整方案无特殊情况予以接受,无任何理由不予接受的将视为放弃处理.
- 其他详细事项咨询无锡韩国学校行政室（电话：0510-8548-9337）
 食堂工程改造工程明细
                              食堂工程明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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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1] 投标申请书 （ 第一次审查申请书包括 ）
	投标申请书
※请认真填写以下内容。
	处理时间

	
	立即

	申
请
人
	商号及法人营业执照
	
	法人营业执照号码
	

	
	地址
	
	联系电话
	

	
	法定代表人
	
	证件号码
	

	投标概要
	招标公告
(地名) 号码
	无锡韩国学校 公告
 第2019-6 号
	投标日期
	2019.  .  .

	
	招标文件名
	无锡韩国学校食堂改善工程

	投标保证金
	无需提交

	委托代理人·盖章
	我代表投标申请人签署并处理与此有关的一切事务。
姓名 : 
证件号码 : 
	本公章用于投标特此声明。
盖章 : 

	 本人对无锡韩国学校食堂改善工程等制作投标公告事项无异议，另附材料申请投标。

附件材料 : 
 1. 投标资格证明材料复印件一份。
 2. 公告所要求的其他材料。
     2019.     .      .
               申请人:          盖章
无锡韩国学校 校长阁下 

	


【附件2】
保证书
本公司参与无锡韩国学校食堂改善工程投标，服从无锡韩国学校定事项对评价结果不提出其它异议。
当本企业被选中作为合约缔结方的情况，本企业会在服务截止之前诚实的履行合约。
如果违反以上任何一条保证，本公司不仅会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也会接受无锡韩国
学校方面任何的处置措施。
2019年     月      日
          地    址：
           商号名称：
           证件号码：
                               代表签名:          （盖章）
无锡韩国学校 阁下
【附件3】
保证合约清廉投标特别注意事项书
第一条(目的) 为保证能够公正公平履行合约,特此制定特别注意事项书.本特别注意事项书的目的是无锡韩国学校在施工,用工,物品购买过程中对投标人员投标中的特别事项作出限定.
第二条(参加竞标企业有关清廉合约履行书的提交) ① 参加竞标的企业秉着与主管机构相互信赖的原则,不在竞标,签约,履行合约的环节上采取不正当行为,不向有关公务员提供钱物等贿赂.违反上述情况,会受到竞标资格限制,合约解除等处罚.各个竞标企业都视为提交了清廉合同履行协议书.决定投标的企业代表需要签名并且提交协议书.在签约时,签约对象都应该遵守清廉协议内容.并且同意并遵守无锡韩国学校清廉协议书特别条件约定的其他条件.
② 中标者应铭记清廉合约履行特殊条件中规定的各项内容,再收到中标通知10天之内应该签约,如果不能遵守时间,中标资格将会取消.
第三条(负责签约公务员清廉合约履行书的提交) 参与合同签订的公务员等清廉合约对象都不得从竞标企业手中收受任何因竞标,签约,以及在履行合约过程中行贿的钱物.违反时候将接受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警戒及惩罚.相关人员须向负责机关领导提交以上内容的清廉合约履行协议书.
第四条(不正当竞标者处罚规定) ① 竞标者为了获取竞标资格,或者中标等目的,发生不公正行为时,无锡韩国学校按照以下规定在给予竞标限定
1. 竞标过程中劝说负责人令某个企业中标的情况,主导者两年之内不得投标.
2. 提前对竞标价格进行商议,主导中标的特定人员,一年之内不得竞标.
② 投标暗箱操作等不公正行为发生时可以根据第一项以及反垄断公正等有关条款向有关机关提起申诉.可以对竞标结果保持异议.
③ 违反在投标合约缔结及合约履行过程中不得向有关公务人员直接或间接的贿赂钱或物时会受到下面条款中无锡韩国学校对各种情况的限制和处罚.
1. 在投标及合同签订过程中向相关公务员行贿另其中标签订合约时取消竞标资格两年.
2.另投标及合约条件有利于中标者或者以不切实履行合约条件为目的对公务员行贿,投标者将在一年之内不准参加竞标
3. 向投标,合约缔结以及履行合约的公务员提供贿赂的人员在投标参与者受到处分后六个月之内不得参与投标.
④第1项至第3项受无锡韩国学校投标资格限制的投标企业，不得向无锡韩国学校提出赔偿要求及民事或刑事诉讼。
第五条(条约终止情况) 竞标,签订合约以及合约履行期间出现向公务员行贿的行为时,按照以下政策进行处理.
1. 合同签订之前出现该行为者取消中标结果
2. 签订合同之后正式施工之前出现此行为的按照相应规定进行处理.
3. 开始着手实行之后出现该行为,解除部分或全部合同. 除非在进度,规模,用人等勘察后,不得已的情况下不实行.
4. 签约对象依照第1号至第3号的规定终止合同或者解除合同,不得提出民事刑事上责任。
第六条(其他事项) 参与竞标的企业,临时职员,正规职员(包括下级供应商)及代理人不得向公务员行贿,企业要制定符合企业道德纲领和检举内部不正之风不予处分的规定，努力按照规定执行.
【附件4】
清廉缔约履行的特殊条件
第一条（目的）本清廉条约的特殊条件系无锡韩国学校合规公务人员与合约缔结方签订的关于物资采购及工程承包合约普通条款之外，为了实现清廉缔约而作出的特别规定内容。
第二条（清廉缔约所要遵循的义务）1. 物资、服务、工程外包竞标之中，签署清廉缔约履行承诺书后方可参与竞标；中标者在合约的缔结及履行过程中，不得以任何名义向相关的公务人员直接或间接地赠送钱物,款待或提供等值的不正当利益。
第三条  （非正规业者参与竞标的限制）
1. 在竞标价格上，或以达到内定中标人为目的而内外联合舞弊等不公正行为发生时，根据以下第（1）款所规定，无锡韩国学校将对进行中的竞标加以竞标资格限制条件。
（1） 为了特定的竞标串通竞标的主导者,取消竞标参加资格,从受处分之日起2年内不得参加学校的竞标。
（2） 对于通过互通竞标价格消息或主导事先设定中标价，从而达到内定中标人目的个人，自受竞标资格限制处分之日起1年内，不得参与任何招标。
2. 内外联合舞弊行为发生时，除适用第1条以外，依据反垄断及公正交易相关法律法规，将无例外向公正交易委员会揭发等措施。
3. 在竞标、合约的缔结及履行过程中，不得向相关的公务人员直接或间接地赠送钱物,款待或提供等值的不正当利益。违反时，于以下第一款所提及的期间内，受限参与无锡韩国学校进行的任何招标。
（1） 在竞标、合约的缔结及履行过程中，向相关公务人员行贿以获取利益或在施验工方面偷工减料影响工程质量的个人或企业，自受竞标资格限制处分之日起2年内，不得参与任何招标。
（2） 以诱使公务人员在选标工程中、在合约条款上作出对竞标者和中标者有利的决策为目的，向其提供贿赂的个人或企业，自受竞标资格限制处分之日起1年内，不得参与任何招标。
（3） 在竞标、合约的缔结及履行过程中，向相关公务人员行贿的个人或企业，自受竞标资格限制处分之日起6个月内，不得参与任何招标。
4. 根据上述第一款至第三款的规定，受竞标资格限制的个人或企业不得向京畿道教育厅提出赔偿损失要求和提出民事或刑事诉讼。
第四条（合约的解除）
1. 在竞标、合约的缔结及履行过程中，向相关的公务人员赠送钱物,款待或提供等值的不正当利益的个人或企业，根据以下第（1）款规定，对相关合同项下生效下列措施。
（1） 相关合同缔结之前，从中标名单中除名，中标通知无效。
（2） 相关联合同缔结之后，且工程奠基之前，该合同无效。
（3） 工程奠基之后，与施工单位全部或部分解约。但考虑工程性质、进度、规模、工期等因素，可以不与施工单位解约。
（4） 相关合同合约方不得对上述第一款至第三款提出民事或刑事诉讼。
第五条（其他） 
1. 为了规避合约方职员（包括分包方职员）及其代理人向学校公务人员提供贿赂或与公务人员内外联合等不正当行为，企业应积极加强道德及职业操守规范的制定。
【附件5】
清廉缔约的履行承诺书
本公司深刻意识到零腐败透明化经营及公正的行政是社会发展乃至国家竞争力的关键。国际上，OECD国家反贿赂协议的生效，以及加强对腐败企业和国家制裁的趋势日益深化的背景下，以清廉缔约为宗旨，参与无锡韩国学校外包的所有工程、物资采购及服务竞标的本公司职员及代理人承诺：
1. 不做操纵竞标价格或内定中标人而与内部人员联合，或与其他公司协议、商定以妨碍公平竞标的不正当行为。
· 违反承诺并构成既定事实的情况下，受竞标资格限制2年内不参与无锡韩国学校的任何竞标。
· 竞标过程中，与其他投标者商定投标价格或为使特定投标者中标而联合行为，构成既定事实的情况下，受竞标资格限制1年内不参与无锡韩国学校的任何竞标。
· 上述的联合等不正当行为构成既定事实的情况下，对向反垄断及公平交易协会提请仲裁后并征收罚金不可提出任何异议。
2. 在竞标、合约的缔结及履行过程中，不向相关的公务人员直接或间接地赠送钱物,款待或提供等值的不正当利益。
◎ 违反承诺向公务人员赠送不向相关的公务人员直接或间接地赠送钱物,款待或提供等值的不正当利益，从而在竞标过程中取得利益或在施验工方面偷工减料影响工程质量构成既定事实的情况下，受竞标资格限制2年内不参与无锡韩国学校的任何竞标。
◎ 违反承诺向公务人员行贿致使合约条款对投标者及中标者有利，或以降低合约标的质量为目的，向相关的公务人员直接或间接地赠送钱物,款待或提供等值的不正当利益，构成既定事实的情况下，受竞标资格限制1年内不参与无锡韩国学校的任何竞标。
◎ 违反承诺向公务人员赠送钱物,款待或提供等值的不正当利益，构成既定事实的情况下，受竞标资格限制6个月内不参与无锡韩国学校的任何竞标。
3. 在竞标、合约的缔结及履行过程中，向相关的公务人员赠送钱物,款待或提供等值的不正当利益构成既定事实，于相关合同缔结之前，从中标名单中被除名，中标通知无效；相关条约开始履行之后，该合约全部或部分解约，不可对此提出任何民事或刑事诉讼。
    4.本公司管理层及职员应杜绝行贿行为，以及对举报内部违规行为的个人不予处分,      努力按照规定执行. 
       本清廉履约承诺书本着相互信任的原则自觉遵守。本公司承诺，自中标之时起自动以合约的特殊条件的形式成为合约的一部分来履行。如有违反，受竞标资格限制或解约时，不得向无锡韩国学校索赔及提出任何民事或刑事诉讼要求.
                         2019年   月   日
承诺人：             （公司名称）
                                   法人代表：             （签字）
无锡韩国学校长 贵下
附件 6〕
提案投标 审查 邀请书
□ 工程名: 食堂改善工程
□ 企业名:
□ 提案价格: ￥ 0,000,000-
□ 事业履行计划
- 制作交货时间等技术
□ 维修期间:   年
2019.   .
公司代表:     (印)
无锡韩国学校   阁下
附件 7〕
投标企业选定评价表
[食堂改善工程]

	评价项目
	分数
	评价标准
	评分
	备注

	1
	同种企业运营时间
	15
	未满3年
	10
	
	

	
	
	
	3年以上~不到5年
	11
	
	

	
	
	
	5年以上~不满10年
	14
	
	

	
	
	
	10年以上
	15
	
	

	2
	资本规模（年销售）
	15
	不到１千万
	10
	
	

	
	
	
	　　　不到２千万
	13
	
	

	
	
	
	2千万以上
	15
	
	

	3
	最近３年施工业绩
	10
	最低(14分)~最高(20分)
	标准内
	
	

	4
	事业合理性及图纸制作
	20
	最低(14分)~最高(20分)
	标准内
	
	

	5
	售后维修简易性
	20
	最低(14分)~最高(20分)
	标准内
	
	

	6
	报价的合理性
	20
	最低(14分)~最高(20分)
	标准内
	
	

	计
	
	


